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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賄賂恐觸及反不正當競爭法 
 

文／徐雪舫、李小明 

 

2017年11月4日，中國大陸頒布了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並於2018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新版《反不

正當競爭法》完善了對新型態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和處罰，解決了部分條款與《反壟斷法》等的競合

問題，強調公共利益、經營者權益和消費者權益的協同保護，既追求市場效率也維護公平競爭。其中，

修訂後的第七條、第十九條「反商業賄賂條款」對新常態下企業合規經營的影響更是至關重要。 

中國大陸舊版《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反商業賄賂條款禁止企業或個人採用財務或其他手段賄賂交易相對

人，不論交易相對人為國企或民企。嚴格意義上，贈送客戶禮品、招待宴飲娛樂等，皆有可能構成違反

舊版《反不正當競爭法》，此與台灣法規不同。在台灣，私人企業的員工接受客戶饋贈或招待並不屬於賄

賂，通常係屬員工是否違反公司工作規則的範疇。根據中國大陸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經營者

在交易活動中，可以明示方式向交易相對方支付折扣，或者向交易中間人支付傭金。經營者向交易相對

方支付折扣、向交易中間人支付傭金的，應當如實入帳。接受折扣、傭金的經營者也應當如實入帳。 

反商業賄賂條款解析 

依據大陸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折扣係指商品購銷中的讓利，是指

經營者在銷售商品時，以明示並如實入帳的方式給予對方的價格優惠，包括支付價款時對價款總額按一

定比例即時予以扣除和支付價款總額後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還兩種形式。明示和入帳，是指根據合同約

定的金額和支付方式，在依法設立的反映其生產經營活動或者行政事業經費收支的財務帳上按照財務會

計制度規定明確如實記載。 

如上所述，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出台改變了大陸地區商業實務中商業賄賂與正常商業交往折扣、

優惠、讓利等的界限與認定，企業應當據此重新評估、調整自身的商業行為。台商應特別留意新版《反

不正當競爭法》中關於商業賄賂條款的事項如下。 

一、受賄主體標準大翻修 

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經營者不得採用財務或者其他手段賄賂下列單位或者個人，以謀取交易

機會或者競爭優勢：（1）交易相對方的工作人員；（2）受交易相對方委託辦理相關事務的單位或者個人。

應當明確的是，此處之交易相對方的認定應當以實際交易的雙方為準，例如，學校受全體學生委託與校

服供應商簽訂校服購買合同，此時交易的雙方應當是供應商和學生，交易的法律後果實際由學生承擔，

如果供應商給予學校財務或者其他經濟利益，則涉嫌構成商業賄賂；（3）利用職權或者影響力影響交易

的單位或者個人，如為了謀取交易機會或者競爭優勢賄賂交易相對方的投資人等。 

舊版《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經營者不得採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進行賄賂以銷售或者購買商品。在帳

外暗中給予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回扣的，以行賄論處；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在賬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

論處」。因此，在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前，收受商業賄賂的法定主體是「對方單位或個人」。新

版《反不正當競爭法》新增了交易相對方以外的協力廠商，這呼應並肯定了工商主管機關執法長期以來

對經營者向交易協力廠商給予好處認定為商業賄賂的做法。 

本次受賄主體標準修訂是關於商業賄賂條款的最大變化，其將所有的「交易相對方」都排除在商業受賄

的主體之外，改變了對商業賄賂的傳統認定。一直以來，經營者向「交易相對方」尤其是作為單位的「交

易相對方」提供利益都是大陸工商機關調查的重點。然而，將「交易相對方」排除在商業受賄的主體之

外，意味著向「交易相對方」給予好處的行為，無論給予的好處以何種形式例如折扣、返利、促銷、贊

助、贈品等和金額大小，只要如實入賬，根據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原則上都不落入商業賄

賂的範疇。 

因此，諸如醫藥企業向有直接業務往來的醫院提供的各種贊助，或實行買耗材送大型醫療設備的銷售方

案、輪胎企業向其經銷商提供的銷售獎勵、啤酒供應商向商店贈送冰箱或者按啤酒瓶蓋數量給予商店返

利等過去被工商部門傾向於認定為商業賄賂的行為，在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實施後，原則上都不應

當再按商業賄賂查處。 

綜上，本次商業賄賂受賄主體標準的變化對於企業商業模式而言，屬於利好消息，大大降低了企業正常



 

的商業饋贈或折扣行為被認定為商業賄賂的法律風險。 

二、商業賄賂標準擴大 

在舊版《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商業賄賂的目的僅局限為「銷售或購買商品」，而新反法中，商業賄賂的

目的擴展至「謀取交易機會或者競爭優勢」。此處的交易機會，不僅僅指「銷售或購買商品」的「商品交

易機會」，也包括了服務合同、許可合同等在內的所有交易的「交易機會」。此外，只要是為了謀取「經

濟利益」，哪怕和具體的交易機會無關，也有可能構成商業賄賂。 

三、謹慎防範員工商業賄賂 

根據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新增之規定，經營者的工作人員進行賄賂行為的，應當認定為經營者的行

為；但是，經營者有證據證明該工作人員的行為與為經營者謀取交易機會或者競爭優勢無關的情況除外。

該點規定的言外之意為，企業的工作人員的行為均被推定為作為經營者的企業自身的行為，哪怕該工作

人員的行為明顯超出其職權範圍，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依舊將舉證責任倒置給經營者。 

此種情況下，經營者要提供證據證明該工作人員的行為與為企業謀取交易機會或者競爭優勢無關方可免

責。因此，在企業日常經營管理及規章制度建設層面，企業應積極進行諸如內部培訓、不定期抽查等反

商業賄賂合規建設，及時發現並保存員工私自進行商業賄賂的證據，對商業賄賂行為進行了有效的制度

防範和打擊，以有效減低企業因員工的賄賂行為導致的經營者商業賄賂責任的法律風險。 

四、處罰力度加大 

舊版《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對於違反商業賄賂條款的經營者，罰款限額為一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但新版《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處罰更為嚴厲，經營者違反規定賄賂他人的，由監督檢查部門沒收違法所

得，處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款。 

結語 

商業賄賂行為隨著交易方式的不斷更新而不斷變化，企業應通過內部加大宣傳商業賄賂的危害性，並建

立完備的舉報機制，鼓勵內部員工及交易向對方共同對商業賄賂行為進行監督，一旦發現可疑行為，立

即進行處理，從而杜絕商業賄賂行為的發生，確保企業不因商業賄賂而遭受不必要的處罰和損失。 

（作者徐雪舫是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李小明是上海律同衡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本文不代表理律

法律事務所及律同衡律師事務所意見。） 


